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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2017司改國是會議 2023再度完善相關法制

2017年，台灣召開司法改革國

是會議，因為看見台灣司法體

系長久以來著重於審、檢、辯

，而忽略審判中的其他角色，

所以將被害人、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族、移工移民議題列為

第一分組討論範圍。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人口

販運防制法、性平三法均在

2023年完成修正，進一步保障

被害人的各項權益。

2020被害人訴訟參與

刑事訴訟法於2020年修正公布

被害人訴訟參與之章節，明文

規定被害人得向法院聲請參與

，被害人的聲音，得以更進一

步的被法院所聽到。



即時的法律諮詢管道 放寬扶助範圍 單一窗口及服務轉介機制

2023年2月1日，法扶開辦被

害人電話法律諮詢，犯罪行為

的被害人可以逕撥打專線，與

線上的律師進行法律諮詢；同

年8月1日，再試辦性別平權視

訊法律諮詢專線。

配合刑事訴訟法增訂被害人訴

訟參與制度，規定得聲請被害

人訴訟參與之案件，得准予審

判中告訴代理之扶助，並要求

扶助律師應徵詢被害人之意願

，為其聲請訴訟參與，行使權

利。

2021年起，法扶與犯保合作推

動單一窗口及服務轉介機制，

在雙方總分會間均建立單一聯

絡窗口，辦理個案轉介。

法扶的改變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施行後的執行觀察重點



單一窗口及案件轉
介分流機制

台灣有關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措施，分別規範於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家庭暴力防治法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人口販

運防制法，其服務資格、項目

及範圍時有重疊，各單位如何

建立聯繫平台，即時完成案件

轉介分流，為新法實施之觀察

重點。



維持生活的定期給
付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依犯罪被害人權益保

障法第16條可以經評估核發生活費用、教

育費用、托育及托顧等費用，惟實務上是

多是給予單次給付，未來能否基於維持被

害人家庭生活核發一定期間的定期給付仍

待觀察。



補償金審核



被害人保護命令

檢察官訊問或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

法警察詢問犯罪被害人或其家屬時，應告知

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規定，並將其意見

記明筆錄。

被害人保護命令依第35條僅能由法院依職權

或檢察官聲請，被害人無法獨立提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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